
关于组建衢州学院校外评标专家库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招投标项目的评标工作，学校将从2015年起适当提高评标专家评标费发放标准，同时增加校外专家参与评标人数比例。为有效推进此项工作，决定以项目部门推荐及与与市政府采购监管办专家库共享相结合为原则组建衢州学院校外评标专家库。现就项目部门推荐工作安排如下：

一、校外评标专家原则上以衢州全市范围内各领域的专家资源为基础，优先考虑柯城、衢江区人员。
二、推荐的校外评标专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三年，并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或参与相关领域管理工作满三年，并具有副科及以上职务；建设工程评标专家需从事专业工作满五年并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取得中级职称并具有监理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建筑师、造价工程师等执业资格之一。

2．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规范、技术标准等，熟悉评标业务，能够胜任评标工作，并热心为评标工作服务。

3．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秉公办事、作风正派，严格遵守招投标有关规章制度和廉洁自律规定，并自觉接受监督。
三、各项目部门应根据本部门2015年具体招投标项目的技术特点和要求，积极联络和收集符合条件的校外专家信息。具有中央、省财政建设项目的部门推荐的专家人数原则上不得少于20人，同时保证不同专业专家人数的平衡。具体参考下表：
主要二级学院（部门）校外专家推荐人数参考表

	序号
	学院（部门）
	推荐总人数
	推荐专家从事专业或主管业务

	1
	化材学院
	20人以上
	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环境工程等

	2
	机械学院
	20人以上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等

	3
	教师教育学院
	20人以上
	声乐、演艺厅、摄影与灯光、雕刻印刷等

	4
	公体部
	20人以上
	体能训练、运动拓展、体质测试等

	5
	后勤处
	20人以上
	基建工程、环境改造、家具类

	合  计
	100人以上


四、推荐的专家个人信息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并认真填写《衢州学院校外评标专家信息登记表》（见附件），于3月31日前将电子稿通过OA系统发送至设备处徐弋邮箱，咨询电话：8015212。
五、各项目部门应严格做好校外专家信息的保密工作，同时实施动态管理，根据工作实际，随时调整和更新上报的校外专家信息。
附件：衢州学院校外评标专家信息登记表

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

2015年3月17日

附件：

衢州学院校外评标专家信息登记表

二级学院、部门（单位）：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工作单位
	参加工

作时间
	学历

/学位
	党政职务
	主管工作
	专业技

术职称
	从事专业
	具备的

执业资格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